
□通讯员 位士栋

尊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赡养老人亦
是每个子女应尽的法律义务。 近日，鹿邑县人民法院对
拒不支付赡养费的 3 名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以法治
力量守护“老有所养”。

基本案情

老陈夫妇年近八旬，一生养育了 4 个儿子，二人目
前年事已高，没有劳动能力，日常生活由小儿子照料。
2022 年，老陈的妻子患恶性肿瘤、高血压等疾病，在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 花去医疗费 2.8 万余
元。 由于花费较大，每个月还要进行化疗，致使夫妻二
人的生活难以为继。 除了小儿子愿意赡养老人外，老
大、老二、老三均对父母不管不问，并拒绝支付相关费
用。 老陈夫妇无奈将 3 个儿子诉至法院，请求支付医疗
费及赡养费。

法院审理

经法院审理，判决兄弟三人每人向母亲支付医疗费
7100 余元，另每人每月向父母支付生活费 500 元。 判决
生效后，兄弟三人未履行。 2023 年 11 月，老陈夫妇申请

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接到案件后，及时向兄弟三人送达
了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他们仍无动于衷。 法官依法
在鹿邑县人民法院官方抖音平台发布失信公告，并在兄
弟三人的住所地张贴失信公告，以起到督促履行、惩戒
本人、教育群众的作用。 采取上述措施后，兄弟三人仍
“组团”在外地“躲猫猫”，拒不履行判决义务。

结合老陈夫妇的控告及在案证据，法官依法将兄弟
三人涉嫌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罪的相关材料移
送至公安机关。这时，兄弟三人慌了神，急忙赶回来履行
判决义务。 法官对兄弟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
依法对他们抗拒执行的行为作出每人罚款 5000 元的决
定，兄弟三人保证以后一定会赡养老人并及时支付赡养
费。至此，案件得以执行完毕，老陈夫妇拿到了医疗费及
赡养费。

法官说法

赡养老人是每个子女的法定义务，于情于法都不应
拒绝履行。 倘若法院判决后仍拒绝履行义务、抗拒执行
的，“执行利剑”将严惩每一位失信人。 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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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市人民法院

院长进校园 讲授思政课
□通讯员 高丰 文/图

本报讯 6 月 13 日下午，项城市人民法院院
长朱新章走进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以“坚定信
念，与法同行，做堪当大任的接班人”为题，为该
校近 300 名师生上了一堂意义深远的思政课。

课堂上，朱新章围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
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强国之志”“实
践报国之行，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
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
讲解。 他教导学生要传承弘扬好伟大建党精神，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勤于学
习、敏于求知，博学明辨、慎思笃行，争做有理想、
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紧接着，朱新章结合近年来该院审理的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案例， 引导学生自觉学习法律法
规，抵制不良社会风气，努力做一名学法、知法、
守法的好学生，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整堂思政课生动鲜活，赢得了师生的阵阵掌
声。大家纷纷表示，这堂思政课让他们受益匪浅，
他们将努力学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③2

西华县人民法院

高效调解促解纷
当庭履行暖人心

□通讯员 康诗雯 文/图

本报讯 “太感谢付法官了，我真没想到钱
能这么快拿到。 ”当事人理某某激动地说。 近日，
西华县人民法院大王庄人民法庭成功调解一起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法官的见证下，被告当庭
履行承诺，纠纷圆满化解。

2012 年，被告王某某、薛某某以做生意为由
向原告理某某借款 4 万元， 双方约定了借款利
息。 2015 年，两名被告结清利息后，未归还本金。
原告催要未果，将两名被告诉至法院。 法官助理
与双方联系了解情况时，被告情绪激动且不承认
借款事实，原告理某某亦不配合调解。 面对这种
僵局， 法官助理意识到该纠纷如果处理不当，可
能会造成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便及时向法官付红
霞汇报了案件进展情况。

付红霞认真了解案情后，多次与双方进行电
话沟通，向其释法明理，双方当事人愿意到法庭
进行面对面沟通。付红霞针对合法民间借贷涉及
的相关法律问题，深入浅出地向双方当事人进行
讲解，慢慢打开当事人的心结。

最终在付红霞的耐心调解下，双方就借款本
金及利息数额达成一致意见，并当庭签署了调解
协议，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当庭支付原告理某
某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 5 万元。 ③2

沈丘县人民法院

联动调解离婚案 好聚好散不结怨
□通讯员 胡来喜

本报讯 当夫妻之间的感情不复存在， 离婚已成定
局，与其争得面红耳赤，不如各退一步，好聚好散。近日，
沈丘县人民法院卞路口人民法庭成功调解一起离婚纠

纷，妥善化解了双方的矛盾，实现案结事了，达到了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效统一。

据了解， 原告巴某与被告孙某经人介绍相识 ，于
2015 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结婚初期，两人感情尚
可，后因性格不合、家庭琐事等经常发生争吵。2019 年两
人开始分居，分居期间，巴某两次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巴某第三次提起离婚诉讼后，卞路口人民法庭庭长

张晓莉多次电话联系双方当事人， 了解双方的真实想
法。考虑到双方积怨已深，为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张晓
莉邀请当地村委会干部共同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调解过程中， 虽然张晓莉和村委会干部均希望促
成双方和好，但双方都有离婚的意愿，只是对孩子的抚
养问题各持己见， 张晓莉便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如何促
成双方好聚好散上来。

张晓莉向双方讲清法理、讲明事理、讲透情理 ，双
方就孩子抚养问题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巴某同意把孩
子交由孙某抚养，并愿意一次性支付孩子 18 周岁前的
抚养费共计 7 万元。 双方签订调解协议后，巴某当庭履
行完毕。 双方好聚好散，各自开始新的生活。 ③2

仨儿子拒不支付赡养费 法院各罚其 5000 元

当事人（左一）送锦旗。

思政课现场。。


